
特許經營  
 

I .  《安排》的優惠待遇  
 
1 .  香港服務提供者可通過《安排》在內地獨資從事特許經營業務。  
 
2 .  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立特許經營時，香港服務提供者如為 “法

人 ”（ 包 括 公 司 、 合 伙 企 業 、 獨 資 企 業 ）， 必 須 先 取 得 《 香 港 服 務

提供者證明書》，方可向內地審批機關申請以《安排》的優惠待遇

提供特許經營服務。申請企業必須符合《安排》附件 5 中 “香港服

務提供者 ”的定義和相關規定。有關申請《香港服務提供者證明書》

的資格和程序，請參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工業貿易署（工貿署）

不時發出的致服務提供者通告  
( h t t p : / / ww w. t i d . g o v. h k / t c _ c h i / a b o u t us / t r a d e c i r c u l a r / n t s s / s s _ ma i n c o
n t e n t . h t ml )。  

 
II .  內地有關特許經營的法律法規  
 
1 .  香港服務提供者通過《安排》獲 批 准 在 內 地 從 事 特 許 經 營 業 務 後 ，

須 確 保 符 合 內 地 就 特 許 經 營 而 訂 定 的 經 營 管 理 、 監 督 檢 查 及 法 律

責 任 等 規 定 。 該 等 規 定 主 要 開 列 於 下 列 內 地 有 關 特 許 經 營 服 務 的

法 律 法 規 ， 而 本 文 所 提 供 有 關 向 內 地 申 請 《 安 排 》 下 特 許 經 營 服

務 優 惠 的 程 序 及 要 求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業 務 範 圍 ， 也 是 參 考 該 等 法 律

法規：  
 

•  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（國務院令第 485 號）（ 2007 年

2 月 6 日 公 布 ）  
h t t p : / /www. mo fcom.gov . cn / aa r t i c l e / b /d /200702 /200702043910
9 0 . h t ml  

•   《商業特許經營備案管理辦法》（商務部令 2007 年第 15 號）

（ 2007 年 4 月 3 0 日公布）   
h t t p : / / w w w . f d i . g o v . c n / p u b / FDI / z c f g / l a w _ c h _ i n f o . j s p ? do c i d = 7 8
001  

 
•  《商業特許經營信息披露管理辦法》（商務部令 2007 年第 16

號）（ 2007 年 4 月 30 日 公 布 ）   
h t t p : / / w w w . f d i . g o v . c n / p u b / FDI / z c f g / l a w _ c h _ i n f o . j s p ? do c i d = 7 8
040  

 
• 《外商投資商業領域管理辦法》 (商務部令 2004 年第 8 號）

（ 2004 年 4 月 1 6 日公布）  
h t t p : / /www. mo fcom.gov . cn / aa r t i c l e / b / c /200404 /200404002099
8 0 . h t m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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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除參閱上文第 1 段所列主要的內地法律法規外，有關企業亦應向

內 地 相 關 機 構 查 詢 ， 以 獲 取 有 關 特 許 經 營 的 其 他 法 規 、 行 政 規 章

及實施辦法等資料，以及最新的相關資訊。  
 
III .  內地特許經營市場的准入概要  
 
1 .  按《外商投資商業領域管理辦法》第 3 及 2 5 條，自 2004 年 1 月

1 日起，香港服務提供者可在內地設立外資商業企業，從事特許經

營業務。  
 
2 .  香港企業如符合《安排》附件 5 中 “香港服務提供者 ”定義及相關

規定，便可根據《安排》的規定及優惠待遇，自 2004 年 1 月 1 日

起 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企 業 經 營 《 安 排 》 所 允 許 的 特 許 經 營 服 務 （ 見

本文第 I 節第 1 段 ） 。  
 
IV.  內地特許經營的業務範圍  
 
1 .  按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3 條，商業特許經營（特許經營）

是 指 擁 有 註 冊 商 標 、 企 業 標 誌 、 專 利 、 專 有 技 術 等 經 營 資 源 的 企

業 （ 特 許 人 ） ， 以 合 同 形 式 將 其 擁 有 的 經 營 資 源 許 可 其 他 經 營 者

（ 被 特 許 人 ） 使 用 ， 被 特 許 人 按 照 合 同 約 定 在 統 一 的 經 營 模 式 下

開展經營，並向特許人支付特許經營費用的經營活動。  
 

2 .  而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8 條說明，特許經營的產品或者

服 務 ， 依 法 應 當 經 批 准 方 可 經 營 的 ， 特 許 人 還 應 當 提 交 有 關 批 准

文件。該條例的第 18 條 亦 列 明 未 經 特 許 人 同 意，被 特 許 人 不 得 向

他人轉讓特許經營權。  
 
V.  在內地設立特許經營業務的申請條件及程序  
 
1 .  申請條件  

 
1 . 1  根據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7 條，特許人從事特許經營活動

應 當 擁 有 成 熟 的 經 營 模 式 ， 並 具 備 為 被 特 許 人 持 續 提 供 經 營 指

導 、 技 術 支 援 和 業 務 培 訓 等 服 務 的 能 力 。 特 許 人 從 事 特 許 經 營 活

動應當擁有至少 2 個直營店，並且經營時間超過 1 年。  
 
2 .  申請程序  
 
2 . 1 .  按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8 條及《商業特許經營備案管理

辦法》第 3 條 規 定，特 許 人 須 自 首 次 訂 立 特 許 經 營 合 同 之 日 起 15
日 內，向 所 在 地 省、自 治 區、直 轄 市 的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備 案；跨 省 、

自 治 區 、 直 轄 市 範 圍 從 事 特 許 經 營 活 動 的 ， 須 向 國 務 院 商 務 主 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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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門備案。  
 
2 . 2  商 業 特 許 經 營 的 備 案 工 作 實 行 全 國 聯 網 。 符 合 《 商 業 特 許 經 營 管

理 條 例 》 規 定 的 特 許 人 ， 都 應 當 通 過 政 府 網 站 進 行 備 案 （ 網 址 為

w w w. m o f c o m. g o v. c n）。  
 
2 . 3  《商業特許經營備案管理辦法》第 5 條規定，申請備案的特許人

應當向備案機關提交下列文件和資料：  
 

(i) 商業特許經營基本情況。  
(ii) 中國境內全部被特許人的店鋪分佈情況。  
(iii) 特許人的市場計劃書。  
(iv) 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影印本或其他主體資格證明的影印本。  
(v) 與特許經營活動相關的商標權、專利權及其它經營資源的註

冊證書影印本。  
( v i )  由設區的市級商務主管部門開具的符合《條例》第七條第二

款規定的證明文件；直營店位於境外的，特許人應當提供直

營店營業證明（含中文翻譯件），並經當地公證機構公證和

中國駐當地使領館認證。  在 2007 年 5 月 1 日前已經從事特

許經營活動的特許人不適用於上款的規定，但應當提交特許

人與中國境內的被特許人訂立的第一份特許經營合同。  
(vii) 特許經營合同樣本。  
(viii) 特許經營操作手冊的目錄。  
(ix) 國家法律法規規定經批准方可開展特許經營的產品和服務，

須提交相關主管部門的批准文件。  
(x) 經法定代表人簽字蓋章的特許人承諾。  

 
2 . 4 .  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9 及 1 0 條，及《商業特許經營備案

管理辦法》第 10 條規定，商務主管部門自收到特許人提交的文件

和資料之日起 10 日內予以備案。特許人提交的文件和資料不完備

的，商務主管部門可要求其在 7 日內補充提交所需文件和資料。

備 案 的 特 許 人 名 單 由 商 務 主 管 部 門 在 商 務 部 網 站 公 佈 ， 並 及 時 更

新。  
 
2 . 5  按《商業特許經營備案管理辦法》第 7 及 8 條，特許人的備案資

料如有變化，應當自變化之日起 30 日內向備案機關申請變更。特

許人亦應當在每年 3 月 3 1 日 前 將 其 上 一 年 度 訂 立、撤銷、續簽 與

變更的特許經營合同情況向向備案部門報告。  
 
2 . 6  按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21 及 22 條，特許人應當在訂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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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許經營合同之日前至少 30 日，以書面形式向被特許人提供下列

資訊及特許經營合同文本：  
 

( i )  特許人的名稱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註冊資本額、經營範圍

以及從事特許經營活動的基本情況；  
( i i )  特許人的註冊商標、企業標誌、專利、專有技術和經營模式

的基本情況；  
( i i i )  特許經營費用的種類、金額和支付方式（包括是否收取保證

金以及保證金的返還條件和返還方式）；  
( i v )  向被特許人提供產品、服務、設備的價格和條件；  
( v )  為被特許人持續提供經營指導、技術支援、業務培訓等服務

的具體內容、提供方式和實施計劃；  
( v i )  對被特許人的經營活動進行指導、監督的具體辦法；  
( v i i )  特許經營網點投資預算；  
( v i i i )  在中國境內現有的被特許人的數量、分佈地域以及經營狀況

評估；  
( i x )  最 近 2 年 的 經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審 計 的 財 務 會 計 報 告 摘 要 和 審

計報告摘要；  
( x )  最近 5 年 內 與 特 許 經 營 相 關 的 訴 訟 和 仲 裁 情 況 ；  
( x i )  特許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是否有重大違法經營記錄；  
( x i i )  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規定的其他資訊。  
 
有 關 信 息 披 露 的 詳 細 內 容 及 方 法 ， 請 參 閱 《 商 業 特 許 經 營 信 息 披

露管理辦法》第五條。  
 

2 . 7  按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11 條，特許人和被特許人須採用

書面形式訂立特許經營合同，並須包括下列主要內容：  
 

(i) 特許人、被特許人的基本情況；   
(ii) 特許經營的內容、期限；  
(iii) 特許經營費用的種類、金額及其支付方式；  
(iv) 經營指導、技術支持以及業務培訓等服務的具體內容和提供方

式；   
(v) 產品或服務的質量、標準要求和保證措施；   
(vi) 產品或服務的促銷與廣告宣傳；   
(vii) 特許經營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和賠償責任的承擔；  
(viii) 特許經營合同的變更、解除和終止；  
(ix) 違約責任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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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x) 爭議的解決方式；   
(xi) 特許人與被特許人約定的其他事項。  

 
3 .  經營期限  
 
3 . 1  按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13 條，特許經營合同約定的特許經

營期限應當不少於 3 年 。 但 是 ， 被 特 許 人 同 意 的 除 外 。 如 特 許 人

和被特許人續簽特許經營合同，則不受此規定限制。  
 
3.2 另外，根據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第 12 條，特許人和被特許

人 須 在 特 許 經 營 合 同 中 約 定 ， 被 特 許 人 在 特 許 經 營 合 同 訂 立 後 一

定 期 限 內 ， 可 以 單 方 解 除 合 同 。 被 特 許 人 如 遇 有 特 許 人 隱 瞞 有 關

特許經營的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，可按《商業特許經營管理條例》

第 23 條 及《 商 業 特 許 經 營 信 息 披 露 管 理 辦 法 》第 9 條 向 特 許 人 解

除特許經營合同。  
 
VI.  內地的《安排》資訊  

 
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及 若 干 內 地 省 市 政 府 機 關 設 有 《 安 排 》 專 題 網 頁 ，

提 供 在 內 地 申 請 設 立 服 務 企 業 的 相 關 資 料 。 為 方 便 業 界 查 詢 ， 工

貿署的《安排》專頁與約 170 個相關的內地政府網站建立連結，

有關的資料如下 :   
 

 行業性法規：  
h t t p : / / w w w. t i d . g o v. h k / t c _ c h i / c e p a / t r ade se rv i ce s / f r anch i s i ng .h
t ml  

 
 省市政府機關  

h t t p : / / w w w. t i d . g o v. h k / t c _ c h i / c e p a / b u s i n e s s i n f o / c e p a _ b u s i n e s s
. h t ml  

 
VII.  重要事項  
 

上 述 資 料 已 力 求 準 確 ， 惟 本 署 不 能 作 出 任 何 保 證 ， 也 不 會 對 信 賴

文 內 資 料 的 人 士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 
 
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 
工業貿易署  
2008 年 5 月  


